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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  
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小組委員會最終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8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
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下稱 "《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香港現行法例並無訂明標示食物標籤的營養資料規格。現時，在

本地市場出售的預先包裝食品上的營養標籤，所採用的營養資料格式並不

一致。  
 
3.  政府當局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簡介營養標籤制度後，在 2003年 11月就該制度進行公眾諮詢。根據政府當
局的建議，強制性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將分兩階段實施。在第一階段，食物

供應商如自願選擇在預先包裝食品上附加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及其他營

養資料，須在標籤上列明能量加 9種核心營養素 (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
總脂肪、飽和脂肪、膽固醇、糖、鈉、膳食纖維及鈣 )的含量。業界可自
願在標籤上標示其他營養資料，但這些標示的營養素必須標明含量。第一

階段實施前有兩年寬限期。在第二階段，上述法定規定的適用範圍將擴及

所有預先包裝食品，不論該等食品是否附加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第一階

段推行 3年後才實施第二階段。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3年 4月及 2004年 2月與食物業、醫療界及消費
者／病人組織的代表會晤，聽取他們對政府當局建議的營養標籤制度的意

見。來自食物業的大部分團體要求在實施第一階段 (自願營養標籤 )前，有
較長的寬限期，他們認為第二階段的擬議強制性 "1加 9"營養標籤制度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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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政府當局其後聘請顧問進行《規管影響評估》，研究在香港實施營

養標籤的各項方案。  
 
5.    2005年 4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修訂建議，第一階段實
施強制性 "1加 5"標籤制度，寬限期兩年，第二階段實施強制性 "1加 9"標籤
制度，寬限期亦為兩年。事務委員會委員注意到，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

意見書中，大部分支持擬議的食物營養標籤制度，而《規管影響評估》亦

顯示，實施擬議營養標籤制度會為本港帶來淨經濟效益。大部分委員認為

無需分兩階段來全面實施營養標籤制度。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在給予 2
至 3年寬限期後，一次過規定標示能量加 9種核心營養素。然而，來自食物
業的大部分團體則認為，第二階段的規定過於嚴格，因為其他國家，例如

澳洲和日本，只規定標示 5至 7種核心營養素。  

 

6.  2007年 12月，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引入強制性 "1加 7"
營養標籤制度的立法建議，並設有兩年寬限期。雖然委員普遍支持引入該

制度，但他們就該制度的實施情況提出多項問題，包括食物標籤上標示能

量和營養素值的形式，在實施該制度前的寬限期的長短，以及與推行小量

豁免制度相關的事宜。  
 
 
《 2008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
規定 )規例》  
 
7.  《修訂規例》於 2008年 4月 3日刊登憲報，並於 2008年 4月 9日提交
立法會。《修訂規例》修訂《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第 132W
章 )(下稱 "《主體規例》")，就預先包裝食物引入一套營養標籤制度，並對
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上或其宣傳品中作出的若干營養聲稱，施加管制。營

養標籤制度並不適用於嬰兒配方奶粉、嬰兒及幼兒食物，以及供特殊膳食

之用的其他食物。主要修訂綜述如下⎯⎯ 

 

(a) 所有預先包裝食物 (獲豁免項目除外 )均須按訂明格式加上
一個營養素表的標記或標籤 ("營養資料欄 ")。營養素表須列
出該食物所含的能量值、7種核心營養素 (即蛋白質、總碳水
化合物 (但不包括膳食纖維 )、總脂肪、飽和脂肪酸、反式脂
肪酸、鈉及糖 )的含量，以及在該食物的標籤上或宣傳品中，
如有就該食物所含的任何其他營養素作出營養聲稱，則亦

須列出該等營養素的含量；  

 

(b) 如在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上或其宣傳品中，有就該食物所
含的任何脂肪類別作出營養聲稱，則營養素表亦須列出該

食物所含的膽固醇含量；  
 
(c) 獲豁免遵守上述營養標籤規定的預先包裝食物項目載於
《主體規例》附表 6第 1部。該等獲豁免的項目包括在飲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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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機構售出而通常購買作即時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屬新

鮮或未經煮熟而並無添加任何配料的預先包裝食物，以及

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少於 10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的預先包裝
食物；  

 

(d) 《修訂規例》亦訂明就食品實施的小量豁免制度。根據該
制度，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主管當局 ")信納與任何預先
包裝食物屬相同版本的食物在香港的每年銷售量不會超過

30 000件，可就該預先包裝食物授予豁免；及  
 
(e) 除必須標示能量加 7種核心營養素，以及標示作出營養聲稱

的營養素外，食物經營商可按自願性質在食物標籤內加入

法例沒有規定須標示的其他營養素資料，但該等資料不得

有虛假、誤導或詐騙成分。  
 
8.  《修訂規例》的審議期已藉立法會決議由 2008年 5月 7日延展至
2008年 5月 28日。《修訂規例》將於 2010年 7月 1日生效。  
 
 
小組委員會  
 
9.  在 2008年 4月 1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小組委員會，研
究《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10.  小組委員會由陳智思議員出任主席，在 2008年 4月 18日至 5月 19
日間與政府當局共舉行了 9次會議。小組委員會亦在其中兩次會議上，聽
取不同團體和個別人士的意見。曾向小組委員會作出陳述的團體和個別人

士的名單載於附錄 I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修訂規例》的理據  

 
11.  政府當局表示，在食物標籤上提供營養資料，是推廣均衡飲食、

保障公眾健康的重要方法。在香港就預先包裝食物推行營養資料標籤制

度，目的是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鼓勵食物製造商提供符合

營養準則的食品，以及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  
 
12.  小組委員會普遍支持就預先包裝食物引入強制性營養標籤制

度，以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然而，委員對下述事宜意見分歧：

規管營養聲稱的標準和條件、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在小量豁免制

度下獲豁免的資格，以及推行標籤制度前的寬限期的長短。部分委員 (包

括屬於自由黨的委員 )就營養標籤制度對香港市民的食物選擇及對食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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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響表示深切關注。委員亦就《修訂規例》的法律及草擬事宜提出

多項問題。  

 

核心營養素的標示  

 

13.  屬於民主黨的委員支持就預先包裝食物實施 "1加 7"營養標籤制
度。另一些委員，包括黃容根議員、劉慧卿議員、余若薇議員和梁家傑議

員亦支持該制度。消費者委員會、醫療界／營養師行業、病人組織及另外

一些團體亦歡迎政府當局規定標示能量加 7種核心營養素，以助消費者和
病人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  

 

14.  然而，屬於自由黨的委員卻質疑當局引入標示能量加 7種核心營
養素 (包括反式脂肪 )的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的理據。張宇人議員不滿政府
當局令市民以為擬議的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準則相

符，他認為當局的做法有誤導成分。他指出，根據現行的食品法典委員會

營養標籤準則，營養標籤只須標示能量、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周

梁淑怡議員亦指出，國際間並沒有就營養標籤的規定訂定單一個認可的標

準。  
 
15.  來自食物業的大部分團體認為，擬議的標籤規定屬香港獨有，並

過於嚴格。他們指出，擬議的標籤規定有別於向香港供應食品的主要出口

國或地方 (例如美國 )的標籤規定，對消費者的食物選擇有重大影響。  
 
16.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在制訂擬議制度時，曾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營養標籤準則。根據該準則，營養標籤應包括能量、蛋白質、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以及其他各種與維持人民良好健康狀態息息相關的營養素。因

此，不同國家可因應其公眾健康的需要，採用不同的營養標籤規定。政府

當局提供列表，載述國際間對核心營養素所訂的營養標籤規定，該列表載

於附錄 III。政府當局又解釋，反式脂肪對健康的不良影響已是國際公認
的事實。攝入過量的反式脂肪，可導致血管阻塞和增加患上冠心病和中風

的機會。把反式脂肪列為其中一項受規管的核心營養素，亦符合 2007年 3
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通過的議案。該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立法禁止使用人
造反式脂肪製造食物。政府當局又告知小組委員會，"1加 7"制度的立法建
議與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在食品法典委員會轄下食品標籤委員會
2007年 4月會議上提出的建議一致。  

 

17.  委員詢問獲小量豁免及不獲豁免的預先包裝食品的標籤規定，政

府當局回應時告知小組委員會，所有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不論

其每年銷售量如何，均須標示能量加 7種核心營養素，以及所聲稱的營養
素。沒有作出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若每年銷量超過 30 000件，亦須符合
標示能量加 7種核心營養素的規定。在小量豁免制度下沒有作出聲稱的預
先包裝食品 (即每年銷售量為 30 000件或以下的食品 )，不須符合營養標籤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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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當局其後提出一項新建議，對每年銷售量不超過 30 000件、
並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就符合營養標籤的規定作出彈性處理，

以供小組委員會考慮 (見下文第 41段 )。  
 

標籤形式  

19.  委員察悉，《修訂規例》容許以千卡路里或千焦耳標示能量值，

以及容許按每 100克／毫升或按每一食用分量形式標示核心營養素含量。
數個團體 (包括香港營養學會 )認為，政府當局應規定按每 100克／毫升和
按 "建議食用分量 "形式標示營養素含量。委員普遍認為，在標示能量值和
營養素含量上容許彈性處理，既可減低為預先包裝食品重新加上標籤的必

要和減少對食物業的影響，亦不會減低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的權

利，是可取的做法。  
 

營養聲稱  

 

營養素含量聲稱  
 

20.  部分委員 (包括張宇人議員及方剛議員 )和一些商界團體質疑，
《修訂規例》就營養聲稱所訂的標準和條件，是否與食品法典委員會一致，

他們指出，食品法典委員會並沒有就標示反式脂肪的含量訂定任何標準，

而各國對 "零反式脂肪 "所下的定義亦不盡相同。鑒於香港把 "不含反式脂
肪 "聲稱的標準訂為每 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 0.3克反式脂肪，所有來自
美國的 "零反式脂肪 "預先包裝食品，在進口到香港時將遇到問題，除非把
該等食品重新標籤。  
 

21.  張宇人議員進而表示，由於在美國，進食含反式脂肪食品所引致

的健康問題遠較香港嚴重，因此香港不應訂定高於美國的標準。他又指

出，過量進食含 0.3克反式脂肪的食品，亦會損害健康。他強烈認為，政
府當局應考慮在反式脂肪含量方面作出更大彈性，接納含零反式脂肪的美

國食品，原因是該等食品已符合美國的標籤規定。梁君彥議員亦質疑，若

該等食品並沒有作出 "零反式脂肪 "或 "不含反式脂肪 "的聲稱，為何不能接
受其營養資料欄所載的資料。  
 
22.  政府當局解釋，在規管營養素含量聲稱、營養素比較聲稱及營養

素功能聲稱時，政府當局大致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準則所訂明的標準和條

件。然而，食品法典委員會現時沒有就反式脂肪、糖、蛋白質及膳食纖維

作出任何規定。因應食物業的要求及為利便業界，政府當局亦採納市面上

常見、但食品法典委員會沒有採用的一些聲稱 (例如 "低糖 "、 "不含反式脂
肪 "及 "低蛋白質 ")。關於 "低糖 "及 "低蛋白質 "的聲稱，政府當局跟隨內地
採納的標準。至於反式脂肪含量，政府當局表示，已致力在較嚴格的規定

(例如馬來西亞採用的每 100克含 0.1克 )與較寬鬆的標準 (例如美國的四捨
五入法，即每一食用分量含 0.5克 )之間，求取平衡。考慮到世衞建議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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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的反式脂肪不超過 2.2克，政府當局在《修訂規例》中把標準定為每
100克含 0.3克，以保護消費者，使他們不致攝取過量的反式脂肪。政府當
局又解釋，美國生產的食品的每一食用分量，由少於 15克／毫升至超過 200
克／毫升不等。若有市民進食 4份 (每一食用分量可低至 30克 )根據美國標
準屬 "零反式脂肪 "的食物 (即每一食用分量最多可含 0.5克反式脂肪 )，則他
攝取的反式脂肪，可能已差不多相等於世衞建議的每日 2.2克的攝取量。  
 
23.  附錄 IV就美國及香港制度下標示反式脂肪的差別作進一步解
釋。政府當局提供的核准營養素含量聲稱列表和營養素含量聲稱用語的同

義詞、營養素含量聲稱的條件、以及食品法典委員會沒有訂立條件的營養

素含量聲稱，分別載於附錄V、VI及VII。  
 
24.  因應張宇人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若食品法典委員會就營

養素 (例如反式脂肪 )訂立新的標準和條件，當局會修訂《主體規例》。  
 
25.  至於每年銷售量超過 30 000件而沒有作出任何聲稱的預先包裝
食品，張宇人議員向小組委員會指出，食物業關注預先包裝食品營養資料

欄所提供的反式脂肪含量。他解釋，由於美國對 "零反式脂肪 "(即每一食
用分量含 0.5克 )的定義有別於香港的定義 (即每 100克／毫升含 0.3克 )，銷
售量多而沒有作出任何聲稱的美國食品，即使標示 "1加 14"核心營養素及
符合美國的營養標籤規定，仍需重新標籤。  
 
26.  政府當局其後提出一項供小組委員會考慮的建議，即在營養資料

欄標示反式脂肪含量時，若反式脂肪含量的標示方式，符合香港以外任何

司法管轄區、規定須就反式脂肪作出標記及標示的法例，則被當作符合《修

訂規例》的標籤規定。附表 5第 1條須予修訂。政府當局又告知小組委員會，
當局會在營養標籤制度實施一年後 (即兩年寬限期過後的一年 )，因應國際
間在制訂反式脂肪標準方面的發展、市民對於在預先包裝食物上標示反式

脂肪的意見，以及市場上食物標示反式脂肪的實際情況，檢討這項安排。

政府當局強調，有關建議不會更改《修訂規例》訂明作出 "不含反式脂肪 "
聲稱所須符合的條件 (即每 100克食物含不超過 0.3克反式脂肪 )，亦不會更
改作出 "低飽和脂肪 "聲稱所須符合的條件。  
 
27.  然而，部分委員，包括李華明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不

同意進一步放寬 "不含反式脂肪 "聲稱的標準，亦反對採納美國零反式脂肪
的標準 (即每一食用分量含不超過 0.5克反式脂肪 )的建議。他們指出，由於
世衞建議每日攝取的反式脂肪應少於 2.2克，若再作放寬會影響公眾健
康。此外，香港人的平均體格亦有別於美國人。  

 
營養素比較聲稱及營養素功能聲稱  
 
28.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解釋，訂定營養素比較聲稱條件的主要原

則是，用作比較的兩種產品所聲稱的營養素含量的相對差異值須最少為

25%，同時亦有絕對差異值 (按營養素類別而定 )。據政府當局表示，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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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營養素參考值的營養素，或其含量達《修訂規例》指定水平的營養素，

才可作出營養素功能聲稱。營養素參考值有助消費者評估他們每日從食物

中所攝取的營養素，從而訂定配合個人需要的飲食模式。政府當局表示，

不同國家自行訂立和採納其本身的營養素參考值。鑒於香港大部分人是華

人，政府當局因而採用內地的營養素參考值。  
 
小量豁免制度  
 
每年銷售量的最高限額  
 
29.  李華明議員詢問，當局根據甚麼理據，把小量豁免制度下預先包

裝食物的限額訂為每年銷售量 30 000件。政府當局解釋，擬議的每年銷售
量已平衡業界的要求及消費者的食物選擇。實施小量豁免制度後，大部分

以小量進口或小量製造的民族食品、有機食物或高檔食品，便可獲豁免遵

從營養標籤規定。  
 
30.  余若薇議員關注到，小量豁免制度下 "不超過 30 000件 "的意思並
不清晰，因為並無說明所指的是銷售或進口的件數。政府當局解釋，根據

豁免制度，預先包裝食物的食物進口商或生產商可根據《修訂規例》，向

主管當局申請豁免，條件是屬相同版本的食物在香港的每年銷售量不會超

過 30 000件。  
 
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  
 
31.  關於授予作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豁免資格，委員意見分

歧。部分委員 (包括張宇人議員及方剛議員 )非常關注把作出營養聲稱的食
品的豁免資格取消的建議所造成的影響。  

 

32.  周梁淑怡議員建議，為達致協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的

目的，政府當局可考慮要求食物業把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的營養資料上載

於網上。她亦質疑，若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作出正確聲稱，並符合來源國

的標籤規定，政府當局為何不接納這類食品在小量豁免制度下獲得豁免。 
 
33.  政府當局解釋，從法律觀點而言，當局不可能執行海外國家的營

養標籤法例。要提出檢控便要證明海外法例下的營養標籤規定，這做法在

法律上是不可取的，也不宜容許海外法例凌駕本地法例。從國際貿易觀點

而言，如要符合來源國的標籤規定，可能會被視為不公平貿易方式，因為

提供同類產品的不同來源國，可能有不同的規定。從實際觀點而言，A國
的某品牌食品可能在B國生產，並在C國包裝。要確定應採用何種標籤標
準，會有實際困難。政府當局又解釋，把營養資料上網，未能協助消費者

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原因是他們購物時，未能即時獲得有關該食物的

營養素成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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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來自食物業的一些團體 (包括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指出，雖然作出
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僅佔在香港出售的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

2.5%，但估計有 15 000種較健康的食品作出營養聲稱，佔在香港出售的預
先包裝食品項目類別總數超過 20%。若完全符合來源國 (例如美國和歐洲
聯盟 )營養標籤規定的食品須重新標籤，對香港消費者和食物業經營者均
會有不良影響。鑒於香港市場細小，一些出口商可能停止向香港供應更健

康的食品。他們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彈性推行小量豁免制度，並考慮把作

出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納入該制度內。  
 
35.  部分委員 (包括李華明議員及郭家麒議員 )及來自醫療界／營養
師行業的團體則擔憂小量豁免制度可能會造成漏洞，讓食物生產商只須略

為更改食物包裝便可令產品符合豁免規定。消費者委員會及來自醫療界／

營養師行業的大部分團體認為，所有作出營養聲稱的小量食物均不應獲豁

免。  
 
36.  來自食物業的團體向小組委員會解釋，鑒於重新包裝及重新標籤

的成本，若僅為符合小量豁免制度的規定而更改食品包裝，經濟上並不可

行。  
 
37.  政府當局強調，實施標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協助消費者作出有

依據的食物選擇，以及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和聲稱。小量豁免制

度是因應食物業於 2007年 11月提出的建議而推行，是一項利便業界的措
施，以期盡量減少對食物選擇的影響。業界曾表示會接納下述建議：推行

小量豁免制度，而作出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將不獲豁免。據政府當局表

示，美國是唯一另一個推行小量豁免制度的國家，在該制度下，每年銷售

量低於 100 000件的食品可獲豁免。政府當局指出，作出聲稱的食物不一
定是健康食物。一些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可能會強調聲稱營養素的資

料，或只提供這些資料 (例如低脂肪 )而沒有提供有關其他營養素的資料
(例如高糖、高鈉或高膽固醇等對健康不利的營養素含量 )。根據海外經驗
及營養專家所述，作出虛假聲稱的食品撤出市場後，會由更健康的食品取

代。來自醫療界／營養師行業的一些團體及病人組織支持政府當局的看

法。這些團體認為，市民的健康至為重要，即使 15 000項食品類別會撤出
市場也在所不惜。  
 
38.  李華明議員指出，小量豁免制度已是一項妥協措施，以舒解食物

業對營養標籤制度的憂慮。美國的小量豁免制度亦不豁免作出營養聲稱的

食品。如讓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亦獲豁免資格，即等同美國對在美國本地

市場出售的食品及對在香港出售的美國進口食品採取雙重標準。  
 
39.  屬於自由黨的委員澄清，食物業在 2007年 11月向政府當局提出建
議時，當時擬議的營養標籤制度並不包括反式脂肪。按業界的建議，豁免

制度下每年銷售量的限額為 100 000件，而登記費約為 50至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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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方剛議員建議應把豁免資格擴展至包括每年銷售量不超過30 000
件而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指出，准許作出健康聲

稱的食品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有違立法的基本原則，並會影響市民，

特別是長期病患者的健康。  
 

41.  政府當局其後告知小組委員會，經考慮委員及部分公眾人士的不

同意見和關注，當局建議對每年低銷量 (即 30 000件或以下 )而作出營養聲
稱的食品授予豁免，以照顧社會上少數人士的需要。為保障消費者的利

益，政府當局建議規定陳列這些食品以供出售時，食品必須附有忠告標

籤，讓消費者知道這些食品的營養標籤和營養聲稱未必符合香港法例規

定。《主體規例》新的第 4B條及新的附表 6第 2部須作出修訂。政府會在
營養標籤制度實施一年後，檢討有關作出聲稱食物在小量豁免制度下貼上

忠告標籤的安排。政府當局強調，最新的建議已力求在確保公眾有知情權

及有助公眾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42.  屬於自由黨的委員及屬於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委員認為，雖然強

制性營養標籤制度的實施細則未盡完善，但他們認為政府當局的最新建議

可予接受。其他一些委員 (包括李華明議員、王國興議員及郭家麒議員 )則
反對，理由是這做法有違《修訂規例》的原先立法目的，令《修訂規例》

並無效力。他們強調，小量豁免制度已是一項妥協方案，以釋除食物業對

營養標籤制度的關注，因此不應再讓步。  
 
43.  余若薇議員及  梁家傑議員亦對最新的建議有保留。梁議員指
出，他早前曾建議一個類似政府當局的建議的方案，但他建議的方案僅屬

一項過渡安排，給予業界 3年較長的寬限期以遵從營養標籤規定。他認為，
政府當局最新的建議給予永久豁免，會令《修訂規例》出現極大漏洞。政

府當局回應梁議員的詢問時證實，所有預先包裝食物 (獲豁免除外 )必須載
有法例訂明的所需資料，包括有關配料、添加劑、致敏源、 "此日期前食
用 "日期 (或 "此日期前最佳 "日期 )等資料，供消費者參閱。該等資料，連

同營養資料 (或獲豁免食產的忠告標籤 )，可在單一個或分開在不同的標籤

上標示，或在食物容器／包裝上印上。然而，在任何情況下，忠告標籤必

須依循主管當局授予豁免時所施加的條件訂明的設計、格式和大小 (包括

標籤字句所採用的字體大小、框線等 )。政府當局進而證實，《公眾生

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61條有關虛假標籤的規定，會繼續適用於這些
獲豁免的食品。  

 

豁免制度的實施  
 
44.  因應余若薇議員及黃容根議員對實施豁免制度的關注，政府當局

解釋，小量豁免必須獲得主管當局的事先批准和符合主管當局訂定的條

件。食物經營商須每月向主管當局報告有關食品的銷售量，並須保存與豁

免產品有關的交易記錄，以供食物環境生署 (下稱 "食環署 ")查閱。一俟
銷售量超出每年 30 000件的限量，所有當時在市面出售的該種食品便須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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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法例規定加上標籤。根據小量豁免制度獲豁免的食品在市面出售時

必須分開識別 (例如貼上 "小量豁免 "的標貼 )，以便告知消費者這些食品的
標籤未必符合法例規定。  
 
45.  政府當局進而解釋，根據當局與食物業達成的共識，當有關食品

的銷售量達豁免制度下最高准許銷售量的 70%(即 21 000件 )，食環署會向
獲授予豁免的有關食品的所有進口商發出通告，告知他們有關食品的銷售

量。一旦屬相同版本獲豁免的預先包裝食品的銷售量超出每年 30 000件的
限額，該項豁免便被撤銷，而所有當時在市面出售的該種食品便須按照法

例規定加上標籤。撤銷該項豁免的決定作出之後 30日的期限屆滿時，撤銷
豁免便告生效。  
 
46.  李華明議員對平行進口食物的管制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食物業經營者須每月向食環署匯報食品的銷售量，而食物安全中心職

員會定期檢視零售店的食物標籤，每年會檢視約 55 000個食物標籤。  

 

47.  劉健儀議員及余若薇議員關注到食物進口商／生產商是否有足

夠的上訴途徑。余議員建議，可考慮讓小量豁免制度申請人就主管當局的

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政府當局解釋，根據《修訂規例》附

表 6第 2部第 3(4)條，除非主管當局以書面通知豁免享有人主管當局撤銷豁
免的意圖及主管當局擬以何理由撤銷該項豁免，否則主管當局不得撤銷該

項豁免。在撤銷該項豁免前，主管當局須淮許豁免享有人在該通知期指明

的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當局作出申述，並須考慮豁免享有人作出的申述

(如有的話 )。正如《修訂規例》附表 6第 2部第 3(5)條所訂明，主管當局如
撤銷豁免，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通知有關的豁免享有人，

並須在該通知中指明該項撤銷的理由及生效日期。此外，在實際運作上，

根據附表 6第 2部第 3(1)條拒絕授予豁免的主要原因，是在過去 2年的任何
一年內，該產品的每年銷售量超過 30 000件，這是一項不甚具爭議的實
況。政府當局亦指出，申請人可就拒絕批准申請、撤銷豁免或拒絕續期申

請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在《修訂規例》內訂

明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就反對主管當局的決定提出上訴。  
 
48.  張宇人議員關注到豁免制度的申請程序會否對業界造成營運困

難。政府當局確認，申請人會在 14個工作天內獲通知主管當局批准申請、
要求取得更多資料或拒絕申請的決定。如申請獲得批准，有關的通知書會

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日期前繳付費用，以便發出正式的批准信。在接獲申請

人的付款後，主管當局會在 7個工作天內授予正式的豁免。至於續期的申
請，申請人會在 14個工作天內獲通知主管當局就豁免的續期、要求取得更
多資料或拒絕申請所作的決定。如續期的申請獲得批准，有關的通知書會

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日期前繳付續期費用。在接獲申請人的付款後，主管當

局會在 7個工作天內授予正式的豁免。該項續期在有關豁免的有效期屆滿
之日的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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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費  
 
49.  來自食物業的大部分團體促請政府當局把小量豁免的登記費由

每年 345元減至 50元。張宇人議員亦質疑政府當局為何把登記費訂於這水
平。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食物業進行食物測試及重新標籤食品對成本的

影響。  
 
50.  政府當局解釋，對於小量豁免申請，按收回全部成本原則徵收的

費用為 345元 (新申請 )及 335元 (續期申請 )。這是嚴格按照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就計算政府費用及收費而批准使用的既定公式計算出來的。在計算發出

豁免許可證及為許可證續期的全部成本時，已把審理申請的職員成本計算

在內。  

 
對食物選擇及業界可能造成的影響  

 
51.  在小組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主要爭論的課題是對食物選擇及業

界可能造成的影響。屬於自由黨的委員重申，他們不反對實施營養標籤制

度，但他們深切關注到該制度對消費者食物選擇及業界的影響。他們指

出，當《修訂規例》生效時，許多作出聲稱的較健康食品將會撤出市場，

一如《 2004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 )規例》通過成為法例後，
禁止食物含有任何致敏物質的情況。張宇人議員強調，自由黨亦關注市民

的健康，但不希望看到消費者須犧牲太多食物選擇。  
 
52.  梁君彥議員又質疑為何營養標籤制度並不依循內地有關核心營

養素的營養標籤規定 (即 1加 4種核心營養素 )。黃定光議員關注到，鑒於香
港就反式脂肪含量採用較嚴格的標準，內地製造輸往海外市場 (例如美國 )
的食品亦未能符合《修訂規例》所訂的標籤規定。他又關注到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在遵守營養標籤規定方面遇到的困難。他指出，中小企的
食品銷售量如超過 30 000件，在遵守營養標籤規定會有實際困難。即使銷
售量不超過 30 000件，中小企仍須符合小量豁免制度的行政規定，對他們
造成財政負擔。  
 
5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內地製造輸往美國的食品，大部分能符合

香港的擬議營養標籤規定，無需重新標籤。此外，政府當局一直就有關這

方面的擬議營養標籤制度與相關的內地當局，包括衞生部及國家質量監督

檢驗檢疫總局保持密切聯繫。  
 
54.  委員關注《 2004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 )規例》通
過成為法例後對食物選擇的影響，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業界曾提供名

單，載列已撤出市場的食品。有關食品可能含有法例下禁止使用的食物添

加劑，或在某些個案，海外製造商拒絕向食物進口商提供資料。至於作出

營養聲稱的預先包裝食品，例如聲稱含 "豐富 "維他命C的飲品，政府當局
指出，這些食品未必是健康食品。根據海外國家推行營養標籤制度的經

驗，這些食品撤出市場後，最終會被較健康的食品取代。至於黃定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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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小企的關注，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在保障公眾健康與中小企的利益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同一處所內加工處理並售出予最後消費者的預先包

裝食物，或該食物在某地方加工處理，並在某處所售出予最後消費者，而

該地方是在該處所的毗鄰或緊接該處所的附近地方，而且該食物並非在附

表 6第 1部第 14(a)及 (b)條所提述的處所外要約出售，可獲豁免遵從營養標
籤規定。  
 
55.  食物業代表曾告知小組委員會，當營養標籤制度生效時，約

15 000項食品類別會撤出市場。他們指出，由於香港採納的定義及量度營
養素的標準有別於美國，越來越多由美國製造、並作出 "營養聲稱 "的產品
種類會在香港市場上消失。即使美國的營養標籤制度已是全球最嚴格的，

這些作出聲稱的美國產品仍須重新測試及重新標籤才能輸港。這會大幅收

窄現時已在香港供應的各式各樣產品，同時亦會阻止引入新的健康產品系

列。  
 
56.  然而，來自醫學界／營養師行業及病人組織的團體持不同意見。

他們認為，食物標籤上妥為標示的營養資料，包括詳盡的營養素含量及有

科學根據支持的營養及功能聲稱，有助醫護專業人員及市民大眾作出合適

的食物選擇。撤出市場的食品很快會被其他較健康的食品取代。  
 
57.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曾於 2005年委託顧問就營養標籤
制度進行《規管影響評估》研究。根據按業界所提供資料進行的《規管影

響評估》，市場上的食品種類只有 20 000至 30 000項左右。研究結果顯示，
如採用最嚴格的方案 (即能量加 9種核心營養素 )，現時在香港供應的預先
包裝食品可能有 5%至 10%會撤出市場。轉換食品種類亦是業界慣常的做
法，而食品的平均每年轉換率約為 14%。考慮到食物業的意見，政府當局
已調整有關制度的範圍，並推行放寬和利便措施，例如小量豁免制度。政

府當局又表示，雖然當局在公眾諮詢期間已清楚表明營養標籤制度可能會

導致食物選擇減少，但市民普遍支持營養標籤制度。  

 
58.  然而，屬於自由黨的委員質疑民意調查的有效性，因為他們認為

所提出的問題過於籠統，可能會誤導市民。張宇人議員表示，《規管影響

評估》研究遠在 2005年進行，他質疑研究結果能否充分反映營養標籤制度
對食物業及消費者食物選擇的影響。他又提醒政府當局，《規管影響評估》

研究建議第二階段的實施時間應予檢討，而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是海外

的發展情況。  
 
59.  多位委員 (包括陳智思議員、劉慧卿議員、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
議員 )重申他們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在讓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
擇與利便食物業兩者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他們強調，政府當局需要就營

養標籤制度對消費者食物選擇的影響，向市民作出保證。他們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更多資料，以實質數據及充分理由支持當局的估計，即營養標籤制

度生效時，只有 5%至 10%的食品會撤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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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解釋，《規管影響評估》的分析指出，對

於部分小型製造商、零售商及進口商來說，實施擬議的營養標籤制度可能

大大加重他們的成本負擔，尤其是經銷小眾產品的零售商及進口商，如他

們銷售的產品難以另覓有適當標籤的產品代替，所受影響尤大。許多銷售

額和利潤偏低的小眾產品可能因而停止輸入香港。按擬議標籤規定最嚴格

的方案 (即 "能量加 9種核心營養素 ")估算，這些產品可能佔香港銷售產品種
類的 5%至 10%。按現時市面上合共 30 000種食品 (這已是顧問公司的最高
估計 )計算，若有 5%至 10%預計減幅，食物選擇方面會有 1 500至 3 000項食
品受影響。  
 
寬限期  
 
61.  屬於自由黨的議員及食物業強烈認為，應把寬限期延長至 3年。
張宇人議員及方剛議員指出，根據政府當局於 2005年提出的修訂營養標籤
制度，該制度會分兩階段實施，即前後共 4年才全面推行。  
 
62.  政府當局澄清，在 2003年最初提出營養標籤制度的建議時，擬議
制度是 "1加 9"，並會分兩階段實施。然而，在 2005年提出修訂制度時，有
意見要求當局一次過推行該制度。  
 
63.  李華明議員、消費者委員會及來自醫學界和營養師行業的團體持

相同意見，認為把寬限期進一步延長至 3年不可接受。  
 
64.  小組委員會察悉，方剛議員會建議把《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修

訂為 2011年 7月 1日。  
 
《修訂規例》的法律及草擬事宜  
 
第 2條⎯⎯釋義  
 
65.  余若薇議員詢問，根據《修訂規例》構成營養聲稱的成分為何。

經與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討論後，政府當局會把載列不構成營養聲稱的

項目的附表 5第 5條，移往《修訂規例》第 2條。作出這修訂後，會清楚訂
明預先包裝食品在營養資料欄所提供的營養素含量資料，將不構成營養聲

稱。  
 
66.  關於 "反式脂肪酸 "的詮釋，李國麟議員指出，食物製造商使用 "反
式脂肪酸 "的不同名稱，例如反式脂肪。他關注到，這會否令執行《修訂
規例》時出現任何困難。因應李議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同意把 "反式脂肪
酸 "的各種名稱，納入食物業技術指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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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第 4B條⎯⎯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以及營養聲稱  
 
67.  關於新訂規例第 4B(4)(a)條，張宇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關注到，
就豁免小量食品而言，"以主管當局所規定的方式 "一句過於空泛及籠統。
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清楚訂明在豁免制度下食物經營商須遵守的條件。 
 
68.  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同意清楚列明標示根據小量豁免制度

獲豁免的食品及陳列這些食品以供出售的規定。食物須附有標籤，表示小

量豁免已授予該食物，而主管當局編配的豁免編號亦必須在有關標籤上清

楚標示或貼近陳列該食物以供出售的地方處清楚展示。政府當局會對新訂

規例第 4B條及《主體規例》附表 6第 2部作出相應修訂。  
 
69.  委員察悉，新訂規例第 4B條不適用於嬰兒配方奶粉、嬰兒及幼
兒食物，以及供特殊膳食之用的其他食物。石禮謙議員認為，為求清晰起

見，有需要界定新的第 4B(6)(c)條所提到 "供特殊膳食之用的其他食物 "一
句。因應石議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同意在的食物業技術指引內提供特殊膳

食之用的定義，以及供特殊膳食之用的食品的例子。政府當局又向委員保

證，在草擬技術指引時，會使用簡單易明的用語。  
 
附表 6⎯⎯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的項目  
 
70.  委員察悉，根據《主體規例》附表 6第 1部，水果、蔬菜、肉類及
魚類若包裝在並無載有其他配料的容器內，以及並無添加其他配料，將會

獲得豁免。委員認為，一些水果包可能備有與水果分開的調味小包，經考

慮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同意修訂附表 6第 1部第 6及 10條，訂明水果、蔬
菜、肉類及魚類會獲豁免遵從營養標籤規定，即使包裝在載有配料並另行

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少於 100平方厘米的容器內。  
 
71.  至於 "屬相同版本的食物 "的定義，李華明議員以一盒餅乾包含數
件獨立包裝的餅乾為例，詢問當局會如何計算銷售量。余若薇議員又關注

到會否有人藉略為更改食品包裝而濫用該制度。她認為，為求清晰起見，

較可取的做法是界定 "屬相同版本的食物 "一句。  
 
72.  政府當局表示，預先包裝餅乾的每年銷售量指向顧客銷售的預先

包裝餅乾的盒數，而非每盒個別包裝的餅乾的數目。政府當局解釋，鑒於

在該制度下可獲得的經濟利益微不足道，因此可能被濫用的機會不高。  
 
73.  黃容根議員詢問，在豁免制度下，同一品牌但不同來源地的食品

會否被當作不同版本的食物。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同一類別但不同來源

地的產品不會被視為小量豁免制度下的屬相同版本的食物。  
 
74.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建議，政府當局同意

在附表 6第 2部第 1條之下加入新的第 (1A)款，清楚訂明在斷定若干預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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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食物是否就小量豁免而言屬相同版本時，主管當局會考慮所有相關事

宜，包括⎯⎯  
  

(a) 食物的配料；  
 
(b) 食物的體積、重量及包裝大小；  
 
(c) 食物的味道；  
 
(d) 食物的裝造商及包裝商；及  
 
(e) 食物的容器。  
 

75.  張宇人議員詢問，擬議修正案會否收窄條文的涵蓋範圍，小組委

員會法律顧問回應時表示，擬議修正案會令條文更清晰。  
 
76.  因應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即附表 6第 2部第 1(4)條及第 2
條下主管當局的權力範圍應更具體，政府當局同意修訂新的附表 6第 2部第
1條。政府當局解釋，就小量銷售的食品首次授予豁免時，主管當局可施
加主管當局認為適合的條件。就小量銷售的食品已續期的豁免，主管當局

可施加任何條件，以補充或取代先前在首次授予豁免時施加的條件。  
 
77.  張宇人議員關注附表 6第 2部第 2(2)條下 "以主管當局決定的方
式……將該項豁免續期 "一句的草擬方式。政府當局解釋，這是指由申請
人填妥的指明表格。應張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同意向小組委員會作出承

諾，訂定處理就豁免提出續期申請的服務承諾時間 (請參閱上文第 48段 )。 
 
78.  張宇人議員關注到食物零售商向獲主管當局授予豁免的進口商

購入獲豁免小量食品的法律責任。他擔心，零售商可能不知道豁免已屆

滿，並繼續把有關食品放在貨架上出售。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附表 6第 2
部第 1(4)條訂明，主管當局可施加主管當局認為合適的條件。當局對獲授
予豁免的進口商或製造商所施加的其中一項條件，是有關進口商或製造商

必須通知分銷商及零售商，獲豁免食品在市面出售時，應分開識別並註明

食品的豁免資格。在豁免有效期內，如本身資料或分銷商／零售商的姓名

及地址有任何改動，他們亦須通知主管當局。  
 
附表 8⎯⎯關乎營養素含量聲稱的條件  
 
79.  張宇人議員詢問，水果乳酪屬於固體抑或液體食物。政府當局回

應時解釋，根據國際做法，半固體食物會被視為固體食物。政府當局會在

食物業技術指引內，列舉固體及液體食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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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提出的修正案  
 
80.  政府當局會動議一項議案，修正附表 5第 1部有關上文第 26段提述
的反式脂肪含量的標示方式。此外，政府當局會動議另一項議案，建議作

出第 41及第 65至 76段所提述的修正案，以及對《修訂規例》第 5條及《主
體條例》新訂的附表 5第 1部新的第 4(3)條作出技術修正。  
 
81.  李華明議員會對《修訂規例》動議修正案，加入政府當局在第 65
至 76段所提出的修正案，目是只為改善《修訂規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
事宜，而政府當局原先建議的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則予保留。方剛議員會

動議把《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改為 2011年 7月 1日，以及把新申請的及續
期申請的登記費由 345元及 335元，分別減至 80元及 50元。  
 
82.  方剛議員、李華明議員及政府當局的決議已於 2008年 5月 23日隨
立法會CB(3)659/07-08號文件送交全體議員。  
 
 
徵詢意見  

 
83.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5月 27日  
 
 
 
 
 
 
 



附錄 I 
 
 

《 2008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  
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陳智思議員 ,  GBS, JP 
 

委員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李華明議員 ,  JP 
周梁淑怡議員 ,  GBS, JP 
梁劉柔芬議員 ,  GBS, JP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黃容根議員 ,  SBS, JP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張宇人議員 ,  S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方剛議員 ,  JP 
王國興議員 ,  MH 
李國麟議員 ,  JP 
林健鋒議員 ,  SBS, JP 
梁君彥議員 ,  SBS,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郭家麒議員  
黃定光議員 ,  BBS 
 
 
(合共  :  22位議員 ) 

  
 

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  
 
 

馮秀娟女士  

日期  2008年 4月 18日  
 



附錄 II 
 
曾向《 2008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  

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小組委員會提出口頭／書面意見的  
團體／個別人士名單  

 

(截至 2008年 5月 23日的情況 ) 
 

* 1. 腎友聯  

* 2. 香港美國商會  

3. Asian Federation of Dietetic Association 

4. 香港英商會  

* 5. 關心您的心  

* 6. 屯門區議會議員陳樹英女士  

* 7. 趙金龍先生  

* 8. 蔡紹偉先生  

* 9.  公民黨  

* 1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 11. 消費者委員會  

* 12. 香港糖尿聯會  

* 13. Dietitian Local Registration Taskforce 

 14. 香港直銷協會  

15. Jan Dixon女士  

* 16. 意得國際有限公司  

* 17.  香港工業總會  

* 18. 香港大學公共生學院莊日昶教授  

* 19. Ellen Friedlander女士  

* 20. 良食關注組  

* 21.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食品及營養科學課程喬治婭戈登
教授  

22. 香港肥胖醫學會  

23.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 24.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25. 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 26. 香港西醫公會  

* 27. 香港營養師協會  

28. 香港食品委員會有限公司  

* 29.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有限公司  

* 30. 香港總商會  

* 31. 香港保健食品協會  

* 32. 香港醫學會  

* 33. 香港營養學會有限公司  

* 34. 香港執業營養師公會  

* 35.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 36.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37.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類營養學及營養治療學校友會  

38.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李大拔教授  

39.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零售工作小組  

* 40. SUPERVALU International 

 
 
 
* 曾於 2008年 5月 5日會議上向小組委員會陳述意見的團體／  
 個別人士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5月 23日  



附錄 III 

國際間有關核心營養素的營養標籤規定 

 

指定能量值與營養素含量標示方式 
國家／地區 能量、蛋白質

及脂肪 碳水化合物 (6) 飽和脂肪 鈉 糖 膽固醇 膳食 
纖維 鈣 其他核心

營養素
總數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與每份 

千卡與千焦 

食品法典 
委員會 ! ! (可獲得)        4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千卡及千焦 

強制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必須附有營養標籤          

澳洲／新西蘭 !  ! (可獲得) ! ! !     7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及每份 千焦 

加拿大(1) !  ! (總) ! ! ! ! ! ! 4 14 每份 千卡 

美國(2) !  ! (總) ! ! ! ! ! ! 5 15 每份 千卡 

只有作出聲稱的食物才須附有營養標籤           

歐盟地區(3) !  ! (可獲得) ! ! !  !   8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千卡及千焦 

日本 ! ! (總)  !      5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或每份 千卡 

新加坡 (4) !  ! (可獲得)        4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及每份 千卡或千焦 

馬來西亞 ! ! (可獲得)        4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及每份 千卡或千焦 

中國內地 (5) ! ! (可獲得)  !      5 
每 100克／每 100毫升 

或每份 千焦 

 
 

備註： 

(1) 加拿大：強制規定須標示的另外四種核心營養素分別為鐵，維生素A，維生素C和反式脂肪。 

(2) 美國：強制規定須標示的另外五種核心營養素分別為鐵，維生素A，維生素C，反式脂肪和脂肪卡路里。 

(3) 歐盟地區：只有就糖、飽和脂肪、膳食纖維或鈉作出聲稱時，才須一併標示這四類核心營養素。歐盟地區在2008年1月30日公佈引入强制營養 
資料標籤制度的建議。該建議規定在營養標籤上必須標示能量、脂肪、飽和脂肪、碳水化合物、糖和鹽(鈉)。 

(4) 新加坡：有關自願標籤制度的指引進一步建議標示另外四種營養素(即飽和脂肪、鈉、膽固醇和膳食纖維)。 

(5) 中國內地：新規定在2008年5月1日生效。 

(6) 可獲得碳水化合物的數值是由總碳水化合物減去膳食纖維計算得出。 



附錄 IV 
 

反式脂肪在營養標籤上的標示  

 

  本文件旨在解釋於美國及香港的營養標籤法例下對標示

反式脂肪為 “0 克 ”的不同規定。  
 
2.  根據《修訂規例》，營養標籤須標示食物的 “核心營養
素 ”(能量、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
鈉和糖 )及聲稱營養素的絶對量 (以千卡、千焦、克、毫克或微克
為單位標示 )。  
 
3.  在香港的營養標籤制度下，每 100 克含少於 0.3 克反式脂
肪的食品可在標籤上標示為每 100 克含 0 克反式脂肪。根據美國
的制度，這方面的規定則為每一食用分量少於 0.5 克，即只要反
式脂肪的實際含量不超 “每一食用分量 0.5 克 ”的限量，在美國出
售的食品便可在標籤上標示為含 “0 克 ”反式脂肪。  
  
4.   根據美國的制度，不同種類食物的參考食用分量並不相

同，且有很大差別，例如沙律醬的食用分量是 15 克，曲奇餅是
30 克，奶是 240 毫升，而湯則是 245 克。 不過，反式脂肪的 “0.5
克 ”限量則同樣適用於各類的食用分量。假設每 30 克的食用分量
包含 2片曲奇餅  (標示為含 “0克 ”反式脂肪 )，食用 5片曲奇餅（即
2.5 分量）便已攝取了 1.25 克反式脂肪，即已超過建議每日所攝
取的 2.2 克反式脂肪限量的一半 (以 2000 大卡的能量攝取計
算 )  。  
 

5.  以下為一些例子–  

 

 在美國的參考

食用分量  
如反式脂肪的含量不超過

以下限量，在美國便可標

示為 “含 0 克反式脂肪 ” 
(a)奶  240毫升  每 100 毫升含 0.2克  
(b)湯  245克  每 100 克含 0.2克  
(c)沙律醬  15克  每 100 克含 3.3 克  
(d)曲奇餅  30克  每 100 克含 1.7 克  
 

在香港的營養標籤制度下，只有每 100 克含少於 0.3 克反式脂肪
的食品才可標示為含 “0 克 ”反式脂肪。就以上例子而言，(a)（奶）
和 (b)（湯）符合香港的要求 ,  至於 (c)（沙律醬）和 (d)（曲奇餅）
則可能並不符合有關要求。  



附錄 V 

 

准許的營養素含量聲稱  

 

 
 
 
 
 
 

成分  聲稱說明  

能量  (1)  “低 ” 

 (2)  “不含 ” 

總脂肪  (1)  “低 ” 

 (2)  “不含 ” 

飽和脂肪酸  (1)  “低 ” 

 (2)  “不含 ” 

反式脂肪酸  
 

(1)  “不含 ” 
 

膽固醇  (1)   “低 ”  

 (2)   “不含 ” 

糖  (1)  “低 ” 

 (2)  “不含 ” 

鈉  (1)  “低 ” 
(2)  “很低 ” 
(3)  “不含 ” 

蛋白質  (1)  “低 ” 
(2)  “來源 ” 

 (3)  “高 ” 

維他命和  
礦物質  
(有訂明條件者 )
 

(1)  “來源 ” 
(2)  “高 ” 

膳食纖維  
 

(1)  “來源 ” 
(2)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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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素含量聲稱用語的同義詞  (例子 )  

 

聲稱用語  同義詞  標記∕符號  

低  !  少  
!  提供少量  
!  含量低  
!  略含  
!  薄  

 

很低  
（只供鈉  
使用）  

!  極低  
!  超低  
!  非常低  
!  特低  
!  「勁低」  
!  「激低」  

 

不含  !  零  
!  無  
!  沒有  

!  "  

來源  !  含  
!  提供  
!  有  
!  含有  
 

!  #  

高  !  含豐富  
!  含大量  
!  富含  
!  豐富  
!  多  
!  提供多  
!  含量多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零八年五月  



附錄 VI 

營養素含量聲稱的條件  

成分  聲稱說明  規定  

能量  (1)  “低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超過 40 千卡（ 170 千焦）能量；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超過 20 千卡（ 80 千焦）能量。  

 (2)  “不含 ” (a)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超過 4 千卡（ 17 千焦）能量。  
 

總脂肪  (1)  “低 ” (a)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超過 3 克總脂肪；或  
(b)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超過 1.5 克總脂肪。  

 (2)  “不含 ” (a)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超過 0.5 克總脂肪；或  
(b)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超過 0.5 克總脂肪。  
 

飽和脂肪  (1)  “低 ” (a )  固體食物  －  
(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1.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b)  液體食物  －  

  (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7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2)  “不含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超過 0.1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含不超過 0.1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  
 
 
 



-  2  - 
 

成分  聲稱說明  規定  

反式脂肪  “不含 ” (a )  固體食物  －  
(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0.3 克反式脂肪；  
( i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1.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a )  液體食物  －  

(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3 克反式脂肪；  
( i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7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膽固醇  (1)  “低 ” (a)  固體食物  －  
(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0.02 克膽固醇；  
( i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1.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b )  液體食物  －  

  (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01 克膽固醇；  
(ii)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7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iii)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2)  “不含 ” (a )  固體食物  －  
(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0.005 克膽固醇；  
( i i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1.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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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聲稱說明  規定  

  (b )  液體食物  －  

  (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005 克膽固醇；  
( i i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0.75 克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合計；以及  

 ( i i i )  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之和提供不超過 10%能量。  
 

糖  (1)  “低 ” (a)  每 100 克∕毫升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超過 5 克糖。  

 (2)  “不含 ” (a )  每 100 克∕毫升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超過 0.5 克糖。  
 

鈉  (1)  “低 ” 
(2)  “很低 ” 
(3)  “不含 ” 

(a)  每 100 克∕毫升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超過 0.12 克鈉。  
(a)  每 100 克∕毫升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超過 0.04 克鈉。  
(a)  每 100 克∕毫升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超過 0.005 克鈉。  
 

蛋白質  (1)  “低 ” 
(2)  “來源 ” 

食物 (固體或液體 )中的蛋白提供不超過 5%能量。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0%的蛋白質；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5%的蛋白質；或  
(c )  每 100 千卡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5%的蛋白質 (或

每 1 兆焦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2%的蛋白質 )。  

 (3)  “高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20%的蛋白質；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0%的蛋白質；或  
(c )  每 100 千卡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0%的蛋白質 (或

每 1 兆焦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24%的蛋白質 )。  



-  4  - 
 

成分  聲稱說明  規定  

 維他命和  
礦物質  
(有中國營養
素參考值者 )  

(1)  “來源 ” 
 
 
 
 
 
 
(2)  “高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5%的有關維他命或礦物
質；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7.5%的有關維他命或礦
物質；或  

(c )  每 100 千卡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5%的有關維他
命或礦物質 (或每 1 兆焦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2%的有關維他
命或礦物質 )。  

(a)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30%的有關維他命或礦物
質；或  

(b)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5%的有關維他命或礦
物質；或  

(c )  每 100 千卡食物 (固體或液體 )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10%的有關維
他命或礦物質 (或每 1 兆焦食物含不少於中國營養素參考值 24%的有關維
他命或礦物質 )。  

 

膳食纖維  (1)  “來源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有不少於 3 克的膳食纖維；或  
(b)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有不少於 1.5 克的膳食纖維。  

 (2)  “高 ” (a )  每 100 克固體食物含有不少於 6 克的膳食纖維；或  
(b )  每 100 毫升液體食物含有不少於 3 克的膳食纖維。  
 

 
 



  

附錄 VII 
 

營養素含量聲稱條件摘要：食品法典委員會沒有訂立條件的聲稱  

 

 

聲稱  香港  食品法典委員會  內地  

 

不含反式

脂肪  

 

(a) 固體食物 :  

( i)  每 1 0 0 克食物含不超過 0. 3克反式

脂肪；   

( i i)  符合“低飽和脂肪＂聲稱的要求  

 

(b) 液體食物 :  

( i)  每 1 0 0 毫升食物含不超過 0 . 3克反

式脂肪；  

( i i)  符合“低飽和脂肪＂聲稱的要求  

 

 

 

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  

 美國  歐盟  澳洲／紐西蘭   

 

 沒有定義  

(0 克反式脂肪的數據修整方法 (Rounding 

rule)為每一食用分量  0.5 克，而食用分

量則由少於 5 克或毫升至多於 200 克或

毫升不等 ) 

沒有定義  (a)   固體食物 :  

( i)  不得驗出反式脂肪 ;  及   

( i i)  每 100 克體食物的飽和脂

肪不多於 1.5 克或  

( i i i)  飽和脂肪佔總脂肪含量不

多於 28% 



  

 

(b)  液體食物 :  

( i)  不得驗出反式脂肪 ;  及  

( i i)  每 100 毫升食物的飽和脂

肪不多於 0.75 克 ;  或  

( i i i)  飽和脂肪佔總脂肪含量不

多於 28%  

 

 

註 :  

 

! 同樣地，不含反式脂肪聲稱在台灣沒有定義，而關於 0 克反式脂肪的數據修整方法  (Rounding rule) 則是

每 1 0 0 克或毫升食物含不超過 0. 3 克反式脂肪。  

! 補充資料：  馬來西亞容許使用不含反式脂肪聲稱，條件是每 1 0 0 克或毫升食物含不超過 0. 1 克反式脂

肪；至於加拿大，有關條件則為每一食用分量含不超過 0. 2 克反式脂肪，而有關食物亦需符合“低飽和脂

肪＂聲稱的要求。  

 

 



  

 

聲稱  香港  食品法典委員會  內地  

 

低糖  不論固體或液體食物，每 100克或毫升含

不超過 5克糖  (與內地的條件相同 ) 

 

沒有定義  不論固體或液體食物，每 100克

或毫升含不超過 5克糖  

 

 美國  歐盟  澳洲／紐西蘭   

 

 沒有定義  (a)  固體食物 :  每 100

克含不超過 5克糖

(b)  液體食物 :  每 100

毫升含不超過 2.5

克糖  

 

(a)  固體食物 :  每 100 克含不超

過 5 克糖  

(b)  液體食物 :  每 100 毫升含不

超過 2.5 克糖  

聲稱  香港  食品法典委員會  內地  

低蛋白質  不論是固體或液體食物，含提供不超過

5 %能量的蛋白質  

(與內地的條件相同 ) 

 

沒有定義  不論是固體或液體食物，含提

供不超過 5 %能量的蛋白質  

 

 美國  歐盟  澳洲／紐西蘭   

 

 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  沒有定義  

 


